
2021 年度溪湖区本级“三公”经费 

决算汇总情况 

 

2021年，区直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总额为

157.31 万元，同比增加 34.82%，增减变化主要原因为因疫情原因，

新购救护车辆 3台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 3.94 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

费 85.68 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7.68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没有支出。 

详见下表： 

2021年区直部门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财政拨款支出统计表 

 

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1 决算数 2020 决算数 2021 比 2020 

   增减额 增减% 

合计 157.31 116.68 40.63 34.82% 

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.00 0.00 0.00 0.00% 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53.36 108.27 45.10 41.65% 

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 85.68 16.4 69.28 422.45% 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7.68 91.87 -24.19 -26.33% 

公务接待费 3.94 8.41 -4.47 -53.11% 


